附件

建宁县2026年秋季城区公办直属幼儿园

招生方案

为进一步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学前三年教育的权利，规范幼儿园招生行为，确保招生工作的公开、公平、规范。《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经县招生工作委员会研究决定，特制订本方案。

一、招生原则

（一）坚持“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的原则；

（二）坚持“住、户一致”优先原则;

（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四）坚持“控制容量、核定班额”的原则。

二、新生招收办法

（一）招生对象

年满3周岁（即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出生），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且符合城区公办幼儿园施教范围常住户的适龄幼儿。

（二）招生计划

1.城区直属幼儿园新生招收计划表（单位：人）

	


	实验

幼儿园
	城关

幼儿园
	第二实验

幼儿园
	闽江源

幼儿园
	第三实验

幼儿园
	合计

	招生数
	100
	125
	100
	75
	25
	425


城区幼儿园小班应严格按照计划数招生，班生数控制在25人以内，如因片内生源压力过大需调整招生计划数的园所，应向县招委会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增设班级。

2.乡镇中心幼儿园：由各乡镇所在地中心小学统筹规划，班生数不超25人。

（三）招生（服务）片区

1.实验幼儿园：户籍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在新生社区、复兴社区内的福城小区、城关村（以实际居住地就近入园）、溪口社区、河东社区（村）内县政府为界以北的适龄儿童。

2.城关幼儿园:①户籍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在水南社区、水南村（三桥以外）（不含以河南西路、河南东路为界万星小区至江源水都豪庭沿河地段、荷花东路与闽江源南路交叉路口为界以北和以东区域）的适龄儿童；②户籍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在综合农场的适龄儿童（以实际居住地就近入园）。

3.第二实验幼儿园:①户籍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在复兴社区(不含福城小区）、水南村（三桥以内）的适龄儿童；②户籍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在城关村、综合农场的适龄儿童（以实际居住地就近入园）；③户籍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在万星小区至江源水都豪庭沿河地段（以河南西路、河南东路为界）的适龄儿童。

4.闽江源幼儿园: ①户籍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在河东社区（村）（不含县政府为界以北）、荷花东路与闽江源南路交叉路口为界以北和以东区域的适龄儿童②濉溪镇施教区农村户口适龄儿童③户籍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在综合农场的适龄儿童（以实际居住地就近入园）。

5.第三实验幼儿园：①溪口镇施教区适龄儿童(不含溪口社区)；②根据办学容量招收家庭实际居住地在溪口片区的经商或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1.报名登记时间：2026年6月底完成登记，具体时间由各招生片区幼儿园招生通告为准。

2.报名登记地点：城区常住户籍新生分别到所属（服务）片区（实验幼儿园、城关幼儿园、第二实验幼儿园、闽江源幼儿园、第三实验幼儿园）的幼儿园报名。

（五）认定说明

1.招生批次：户籍地和家庭实际居住地均在同一招生（服务）片区的为第一批次；户籍地在招生（服务）片区的为第二批次；家庭实际居住地在招生（服务）片区的为第三批次。学校根据学位数容量，优先招收第一批次新生，再招收第二批次新生，最后招收第三批次新生。未被招收的幼儿由家长根据就近方便原则自行到城区其他公办幼儿园就读或回原籍就读。

2.确认户籍地：以户口簿为准，学生本人独立户籍或登记在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户名下，迁入时间截止为入学当年5月31日前。

3.确认实际居住地：以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及正式发票）为准，房产证规划用途一栏中是成套住房的为有效证明，规划用途为店面、车位的均为无效证明，房屋产权至少占51%以上，房产证以学生本人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为依据。

（六）其它说明

1.报名时应提供的相关材料：入学报名时均需提供户口簿、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以房产入学的还须提供产权所有人与新生的关系证明。

2.学校安排专人负责审核确定相关材料。适龄幼儿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携带相关材料，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到所属服务片区幼儿园报名，只能向一所公办幼儿园申请报名，必须提供真实材料，否则将取消本次公办直属幼儿园的录取资格。

3.政策性优待对象:落实《中共三明市委办公室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和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委办发明电〔2019〕39号）文件要求，优化细化入学程序，规范招收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台胞子女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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